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2018 年 3 号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 2018年第 2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

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 号）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华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或“我公司”）受让特华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华投资”）持有的铜陵精达特种电

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达股份” 或“上市公司”）股票

暨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特华投资为我公司的股东方之一，特华投资也为精达股份

（600577.sh）的最大股东。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

安资产”）是华安保险的子公司，受托管理华安保险的绝大部分保险

资金。目前，华安保险委托账户二级市场权益类资产的配置压力较大，

同时，精达股份盈利状况较好，估值合理，华安资产通过投资研究分

析，判断该股票为较好的投资标的。操作方式为场外协议转让方式受

让特华投资持有的精达股份 1.7595 亿股股份，占精达股份总股本的

9%，转让价格为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或目标股份签署协议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按照孰低原则执行，且股份转让价格不



 

 

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当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次一交易日）公司股

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经我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交易双方于 2018年 10月 14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据此确定交易价格为每股 3.20 元，交易金

额为 5.6304亿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精达股份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特种电磁线制造商，安徽省民营企业

前 10强。其主营业务是漆包线以及多头铜线。主要下游是电工电网。 

1.股权结构 

2018年 2季度末，前九大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26,208,383 21.80 

2.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5,519,130 8.47 

3.大连饰家源有限公司 91,152,814 4.66 

4.深圳市庆安投资有限公司 91,152,814 4.66 

5.大连祥溢投资有限公司 85,790,884 4.39 

6.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741,674 1.83 

7.王琤 20,019,900 1.02 

8.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9,445,729 0.99 

9.精达股份 1号员工持股集合信托计划 16,456,664 0.84 

其中，特华投资为精达股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1.80%；

华安保险为第八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0.99%，投资金额为 0.73亿元，

投资时点为 2015年 7月。 

2.盈利情况 

2017年营业收入 113.44亿元，同比增长 39.38%，净利润为 4.25

亿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4 亿元），同比增长

65.80%，每股收益为 0.18元，ROE为 12.05%。2018年中期报告披露



 

 

上半年净利润为 3.22 亿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6 亿元），同比增长 54.4%，年化 ROE 为 18.72%，盈利能力呈稳

步增长态势，当前处于历史估值相对低位。 

3.市场表现 

截至 2018年 10月 14日，精达股份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为 3.20元，

前 20天均价约为 3.39元，前 90天均价约为 3.48元，前 180天均价

约为 3.78元。前 12个月精达股份最高收盘价为 5.12元，最低为 3.20

元，未出现价格涨幅超过 100%的情形，当前股价为最近 12个月股价

底部。 

4.风险因素 

精达股份属于周期性行业，受上游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若宏观经济情况低迷，将导致公司出现业绩压力。另外，铜价大幅波

动，加工费下滑，同业竞争激烈，贸易战导致下游受制约等因素均有

可能对公司营收造成显著波动。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华安保险与特华投资存在关联关系。特华投资为我公司第一大股

股东。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保

险公司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构成保险公

司关联方、“本条所称保险公司股东，是指能够直接、间接、共同持

有或者控制保险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股东”，特华投资

系我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特华投资系依照中国法律在北京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001423329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5亿元。经营范围为：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行管

理；投资策划及咨询服务。截至 2018年 7月 31日，特华投资持有我

公司 420,0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 20.00%，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

规定，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格应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当日为非交

易日的顺延至次一交易日）公司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按照交

易所大宗交易的相关规定，权益类证券大宗交易中，该证券有价格涨

跌幅限制的，由买卖双方在其当日涨跌幅价格限制范围内确定）。 

按照财政部、交易所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关联交

易的指引，为避免关联方通过非公允价值的交易价格达到调节利润和

逃避税收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的公允定价原则，本次交易定价不应

高于双方交易意向基准日与交易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

的两者较低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双方  

 1、股份转让方：特华投资。  

 2、股份受让方：华安保险。  

（二）协议转让的交易标的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标的为，截至协议签署日，特华投资持有的

精达股份 175,950,000股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占精达股份

股本总数的 9%。 

（三）协议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定价为【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或目标股份签署

协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按照孰低原则执行，且股份转让

价格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当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次一交易日）

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即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

民币伍亿陆仟叁佰零肆万元整（小写：563,040,000元），折合转让

价格为 3.20元/股。 

    （四）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我公司与特华投资于 2018年 10月 14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一经签署立即生效，生效时间为 2018年 10月 14日。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股东大会决议 

由于本次交易的内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参照重大关联交易办

理，因此本次交易由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018年 10月 14日，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

于受让精达股份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委托华安资产投

资精达股份股权，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在该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和投资决策委员会 2018 年第四

次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六次会议、董事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 2018年第六次会议以及八届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公

司法》《暂行办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受让精达股份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

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通过参与二级市场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精达股份公开发行

的股票，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运用的整体投资效率。本次受让定价

不应高于双方交易意向基准日与交易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平均收

盘价的两者较低价，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性、价格的公允性，未发现

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存在，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主要股东关于该重大关联的无不当利益输送声明 

因精达股份属于公司主要股东特华投资的关联方，特华投资出具

了《关于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

联交易无不当利益输送的声明》，认为相关重大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 

六、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投资投入资金为 5.6304 亿元，交易完成后，华安保险合计

持有精达股份 9.99%的总股本，预计将享有相应的董事席位，预计对

精达股份能实施重大影响，我公司将该项投资纳入股权管理，投资后

该股权按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七、本年度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 

截至本报告日，我公司本年度与特华投资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总和为人民币 5.6304亿元（本次交易金额为 5.6304亿元）。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

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

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月 24日 


